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燕大校发〔2024〕60 号 

 

 

校属各单位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本科生课程成绩管理，学校制定了《燕山

大学本科生课程成绩管理办法》文件，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

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燕山大学 

2024 年 5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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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学校本科生课程成绩管理工

作，保证课程成绩的严肃性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

理规定》（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《燕山大学普通本科学生学籍管

理规定》《燕山大学本科教学工作规程》（燕大教字〔2022〕5

号），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燕山大学普通全日制在校本科生（含

来华留学本科生、港澳台侨本科生、借读学生，以下简称学生）

培养方案规定修读的所有课程成绩。 

第二章 课程成绩评定 

第三条 课程总评成绩以百分制评定，应包括平时成绩、课

内实验成绩以及结课考试成绩（实习成绩、毕业设计<论文>成绩

除外）。总评成绩的构成应在开课前告知学生，并在评分标准中

予以说明。 

平时成绩的考核形式可包括随堂测试、期中考试、项目、作

业、讨论、考勤（原则上仅作为扣分项）等。申请缓考获批的学

生，其补考成绩原则上应包含平时成绩。重修、先修、补修课程

的总评成绩可不包含平时成绩。 

课内实验成绩可根据课前预习、出勤情况、实验操作、实验

数据处理、实验报告等综合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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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鼓励加大过程考核的成绩比重，平时成绩权重应不

低于 30%且不超过 50%。 

第五条 理论课和单独设课的实验课总评成绩的优秀率（89

分以上）原则上不超过 30%。对于考核人数不超过 20 人的课程，

成绩比例不作要求。 

第六条 实习成绩的评定按照“燕山大学本科实习教学管理

办法”执行。 

第七条 毕业设计（论文）成绩的评定按照《燕山大学本科

毕业设计（论文）管理办法》（燕大教字〔2023〕21 号）执行。 

第三章 课程成绩录入提交 

第八条 任课教师应在考试（考查）结束后两周内完成成绩

录入提交。因场地限制等原因在寒、暑假完成教学任务的课程，

应在新学期教学周第一周内完成成绩录入提交。无故未按期完成

的，将按照有关规定处理。 

第九条 成绩提交后，任课教师应及时打印课程成绩单一式

三份，经任课教师、系（室、中心）主任签字，加盖开课单位公

章后，一份交教务处存档，一份由学生所在学院存档，一份随试

卷归档。其中，学生所在学院存档的课程成绩单应至少保存到学

生毕业后 2年。 

第四章 课程成绩记载 

第十条 课程成绩以五级十二段等级制（A+、A、A-、B+、B、

B-、C+、C、C-、D、F、F-）记入成绩单，获得 D 及以上方为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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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，可获得该课程的学分以及相对应的绩点。百分制、等级制、

绩点对应关系见下表。 

百分制、等级制、绩点对应关系表 

百分制成绩 等级制成绩 绩点 

97-100 A+ 4.5 

93-96 A 4.3 

89-92 A- 4.0 

85-88 B+ 3.8 

81-84 B 3.4 

77-80 B- 3.0 

73-76 C+ 2.6 

69-72 C 2.2 

65-68 C- 1.8 

60-64 D 1.2 

40-59 F 0 

0-39 F- 0 

第十一条 学生成绩单真实、完整地记载课程成绩，并归入

学籍档案。 

（一）正考考试的课程成绩，按实际成绩记录为正考成绩； 

（二）申请缓考获批的学生，补考通过的课程成绩按 D记录

为正考成绩； 

（三）补考考试的课程成绩，通过的按 D 记录为补考成绩，

未通过的按实际成绩记录为补考成绩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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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重修考试的课程成绩，按实际成绩记录为重修成绩； 

（五）擅自缺考、旷考或考试违纪作弊的学生，课程成绩按

F-记录； 

（六）因学籍异动后培养方案变更造成的方案外必修课程成

绩，标记为辅学； 

（七）因学生境外交流产生的课程成绩，标记为交流且不计

入学分绩点。 

第十二条 学生在校学习总成绩采用加权平均学分绩点进行

评定，并记入成绩单。统计加权平均学分绩点时，以主修培养方

案内课程的正考成绩绩点进行计算。加权平均学分绩点的计算方

法： 

 

第五章 课程成绩查询与变更 

第十三条 学生对课程成绩有异议的，应在成绩提交公布后

的一周内（因假期、节假日等因素，或因教学计划安排不在校的

学生，从返校后开始上课的当天计），以书面形式向开课单位提

出成绩查询申请。开课单位应在收到查询申请后的 3 个工作日之

内予以答复。经查询成绩评定有误的，须按照有关规定处理，并

报教务处备案。 

第十四条 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通过任何方式随意变动提交

后的课程成绩。因特殊原因确需变更的，应视情况申请“成绩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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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”或“成绩退回”，并附试卷等成绩评定原始材料复印件，经

系（室、中心）主任、学院分管本科教学工作的副院长、教务处

负责人审核通过后变更。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4年秋季学期开始实施，有效期5年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燕山大学学校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5月 29 日印发 


